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函

機關地址：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116巷18號

聯絡方式：林恆卉 02-27718121#1123

受文者：如正本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8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2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署108年8月8日「研商非屬非公用不動產勘查

表管理區分、子管理區分登載方式及後續接管開帳

作業事宜」會議紀錄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依據本署108年7月25日台財產署接字第10830001860

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
副本：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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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研商非屬非公用不動產勘查表管理區分、子管理區分登載

方式及後續接管開帳作業事宜」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8 年 8月 8 日(星期四)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署第 2辦公室 3 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李副署長政宗        紀錄：林恆卉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（詳會議簽到單） 

五、 結論 

(一) 非屬非公用不動產勘查表之「管理區分」及「子管理區分」

欄，依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第 12 點附件八-

管理區分與子管理區分之項目及定義辦理登載；土地勘查表

之地上物管理項下「權屬類別」欄依實際權屬及管理情形登

載。 

(二) 接管前已勘查之不動產，辦理接管開帳時，產籍表管理資料

項下「管理區分」及「子管理區分」欄依接管前勘查表資料

登載。 

(三) 本署受理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案件，依附資

料，已知有使用人者，各分署、辦事處依國有公用不動產變

更為非公用財產作業注意事項第 5 點規定通知管理機關配

合辦理現場勘查時，請管理機關通知使用人會同，以利勘查

及確認使用情形等。 

(四) 尚未編定用地類別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，其管理區分應依實際

管理使用情形登載，管理狀態屬未被占用且未提供使用者，

各分署、辦事有登錄閒置或保留之不一致情形，需整合處

理，因適逢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再造期間，俟新系統

108年 9月全面上線後請各分署清查是類土地數量及管理區

分登載情形報署研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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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接管前土地被機關或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占用者，接管

後請業務單位通知使用機關辦理撥用，或辦理會同管理機關

變更登記事宜及通知繳納使用補償金等事宜。 

(六) 上述結論涉實務作業者，請各分署、辦事處加強宣導及辦理

教育訓練時列入課程。 

(七) 請本署接收保管組據以檢視並檢討相關行政規則或作業手

冊適時提出修正。 

六、 散會：中午 11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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